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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长政办〔2021〕91号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印发《关于贯彻落实<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榕留榕

就业创业七条措施>的实施意见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各委、办、局（公司）：

《关于贯彻落实<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榕留榕就业创业七条措

施>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区委、区政府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1 年 8 月 11 日

抄送: 区委办、人大办、政协办，区委常委、副区长，区委、区政

府调研员。

福州市长乐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8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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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贯彻落实《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榕留榕
就业创业七条措施》的实施意见

根据《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榕留榕就业创业七条措施》（榕政

办〔2021〕62 号）、《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榕留榕就业创业七条措

施实施细则》（榕人社综〔2021〕118 号）和《福州市大中专毕

业生就业工作领导协调小组办公室关于分解落实<鼓励高校毕业

来榕留榕就业创业七条措施>工作任务的通知》（榕毕办〔2021〕

5 号）等精神，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，鼓励更多高校毕业

生来航留航就业创业，结合我区实际，现提出以下实施意见：

一、加大岗位开发供给力度

继续组织实施“十个一批”扩岗行动，即机关事业单位招考

（聘）一批、国有企业聘用一批、服务基层项目就业一批、中小

微企业吸纳一批、应征入伍和升学深造一批、灵活就业促进一批、

扶持自主创业一批、就业见习留用一批、公益性岗位兜底一批、

职业技能培训一批，提供 7000 个就业岗位，努力确保我区高校

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。注重面向我区龙头企业、国有企事业

人才需求，开发优质岗位，其中:工业龙头企业岗位 1200 个，商

贸龙头企业 150 个，国有企业岗位 100 个，机关、事业单位岗位

(含聘用岗位)350 个。受薪酬总额制约或绩效总额限制的区属国

有企事业单位，招聘应届高校毕业生产生的工资总额增加，不计

入当年工资总额幅度调增控制范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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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责任单位：区委组织部、区委编办，区工信局、区人社局、

区教育局、区卫健局、区国有资产管理中心、功能区办，各乡镇

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二、提供求职实习短期免费住宿

毕业三年内有意来航求职实习的全日制高校外地生源毕业生，

可申请享受三个月免费住宿。7月底前，提供500个以上床位。

（责任单位：功能区办、区住建局、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）

三、给予在航就业创业一次性生活补贴

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和技工院校预备技师班

及以上毕业生，在全市企事业单位（包括中央、省属在榕企事业

单位、民办非企业单位，不含参公事业单位）稳定就业或自主创

业，按规定缴纳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三个月以上并落户长乐的，按

每人 1 万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生活补贴（与我区《关于支持大中

专毕业生来航就业创业的八条措施》第四条规定的一次性生活补

贴不重复享受）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税务

局）

四、提供高校毕业生住房保障

在我区范围内各类企事业单位稳定就业或自主创业的全日

制本科及以上应届高校毕业生和技工院校预备技师班及以上毕

业生，可按照我区现有住房政策申请住房保障。未纳入住房保障

的，由受理审核部门将毕业生申请信息转区人社局，经区人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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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符合以下条件的，给予 3000 元一次性租房补贴。

1.非长乐生源（按本人身份证号码非长乐区），且已具有长

乐区户口（含集体户）；长乐生源，须提供在长乐区范围内的个

人房屋租赁合同。

2.毕业后在我区企事业单位或个人创业、灵活就业以灵活就

业人员身份参加我区（含省、福州市级）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连续

缴费三个月及以上。就业单位参保要求应在同一单位参保连续缴

费三个月及以上。

3.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应于毕业一年内(以毕业证书签发时间

起算）申请，逾期视为放弃申请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住建局、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、区教育局、

区卫健局、功能区办）

五、开展“好年华，聚福州”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

组织全日制大中专院校学生来航参加“好年华，聚福州”暑

期社会实践活动，实践时长 1-2 月，为实践大学生提供免费住宿、

交通补贴和生活补贴，并安排相关社会实践岗位和人员指导。完

成采集的社会实践大学生人数不少于 100 名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团区委、区财政局，各乡镇人民政

府、街道办事处）

六、鼓励社会资源为毕业生就业提供专业化服务

依托东湖“三创园”建立我区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，引进国

内外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，精准对接我区重点产业、企业人才



- 5 -

需求，为高校毕业生来航就业提供专业化、便利化、集成化服务。

鼓励用人单位出台相关配套措施，为高校毕业生来航就业创造良

好条件。

（责任单位：功能区办、“三创园”办、区人社局）

七、加强就业创业工作组织领导和经费保障

各级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职责，加强部门协同联动，充分调动

各方资源促进毕业生就业创业；加强对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

的组织领导，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列入政府绩效考核内

容，加大就业工作经费投入，区财政局按不低于上年度个人所得

税地方留成部分的 20%安排就业补助资金，统筹用好就业补助资

金、失业保险基金扩大支出、人才扶持资金等各项资金，切实落

实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相关政策。

（责任单位：区人社局、区财政局、各相关部门）

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，由区人社局、

区住建局负责解释。

附件：长乐区贯彻落实《鼓励高校毕业生来榕留榕就业创业

七条措施》实施意见任务分解表


